
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缓考申请表
学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所在系
	
	班级
	
	姓名
	
	学号
	

	申请缓考课程

（缓考科目）
	

	缓考原因
	（请详细填写，并附其它相关证明）

申请人                 年　  月　  日

	班级辅导员意见
	班级辅导员签字                 年　  月　  日

	学生所在

系意见
	负责人签章                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	教务处审批意见
	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章               年　　月　　日


缓考一般安排在申请缓考下学期初和补考同时进行，缓考成绩按卷面实际成绩记录。

填表说明：

学生办理缓考必须完整填写此表，未经审核盖章此表无效。

此表应在缓考科目考试前办理，在其它时间办理无效。
此表缓考科目一经填写，试为学生已认同，再参加考试成绩视为无效。
